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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保險中介人牌照的續期申請 (個人) 

 
保險業監管局（“保監局”）根據《保險業條例》（第 41 章）向持牌保險中介人發出
的牌照有效期為3年（除特殊情況外），因此每3年須續期一次。為使牌照續期，持牌保
險中介人必須在現有牌照屆滿日期前不少於 45日向保監局申請續期。 
 
由於持牌保險中介人的監管制度於 2019 年 9 月 23 日開始實施，首批牌照要直至 2022 
年第4季才須續期（並最早需於 2022 年 8 月提交續期申請）。 
 
為此，保監局加強了其網上平台 – 保險中介一站通的功能，容許個人持牌人士（即持牌
個人保險代理、持牌業務代表（代理人）   和持牌業務代表（經紀））可以透過保險中介
一站通以電子方式提交他們的牌照續期申請。這項新功能還包括將賦予個人持牌人士的
主事人（就個人保險代理而言，指獲授權保險人; 就持牌業務代表（代理人）  而言 ，指持
牌保險代理機構 ; 就持牌業務代表（經紀）而言 ，指持牌保險經紀公司）管理及統籌其
個人持牌人士所提交的續期申請。 
     
啟動保險中介一站通個人持牌人士牌照續期的程序 

透過本通函，保監局宣布從 2022 年 5 月 23 日起，就個人持牌人士牌照續期的程序，
將可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處理。 
 
如前所述，續期申請必須在現有牌照期滿日至少 45 日前遞交。然而，在實際操作中，
保險中介一站通將容許保監局提前在現有牌照期滿前 135 日（即約 4.5 個月）接收並開
始考慮持牌人士的續期申請。當然，最重要是有關申請人需預留充足時間提前遞交牌照
申請，以便保監局有相應時間處理這些申請。如延遲提交，則可能出現續期申請未能在
現有牌照期滿之時完成處理的風險。相反，預早和準時的續期申請，可讓持牌人士確定
其牌照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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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持牌人士的牌照續期申請，應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提交予保監局，並應由相關人士
的委任主事人，透過使用保險中介一站通的功能以管理及統籌有關事宜。若個人持牌人
士當刻無任何委任主事人，他/她必須在提出續期申請前尋求至少一名委任主事人的委
任。 
 
為方便個人持牌人士進行牌照續期，保監局已為所有持有有效牌照，但尚未為自己設立
保險中介一站通帳戶的個人持牌人士，開設保險中介一站通帳戶。保監局使用了持牌人
士登記的電郵地址和手機號碼開設有關帳戶。有關持牌人士應進入保險中介一站通主頁
以啟動其保險中介一站通帳戶。 
https://iic.ia.org.hk/ 
 
我們已將保險中介一站通用戶指南上傳到保監局的網站（請參閱以下鏈結），以提供有
關保險中介一站通牌照續期流程的資訊。 
https://ia.org.hk/tc/infocenter/forms/intermediaries.html 
 
持牌保險公司（即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和持牌保險經紀公司）牌照續期的詳情會在稍後階
段公佈（但如上所述，持牌保險公司所委任的個人持牌人士應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處理
牌照續期）。 
 

資料更改的通知現可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遞交 

保監局亦在此宣布已新增保險中介一站通的功能，以供所有持牌保險中介人（包括個人
和公司）能夠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，通知保監局其資料的更改（而不必使用表格 N3 和 
N4 的實體紙本1）。同樣地，此功能將於 2022 年 5 月 23 日起可供使用。 

本局將監控牌照續期的進度，並繼續與業界合作，以確保該過程有成效及有效率。 

如對牌照續期程序有任何疑問，請電郵至licensing@ia.org.hk。 
 
 
保險業監管局 
市場行為部主管 
法律總監 
郭家華 謹啟 
 
 
副本抄送：香港保險業聯會 

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
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

2022 年 5 月20 日 

 
1 表格 N3 - 持牌保險中介人資料更改之具報 (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/ 持牌業務代表 (代理人) / 持牌業務代表 (經紀)) 和表格 N4 - 持牌保

險中介人資料更改之具報 (保險代理機構 / 保險經紀公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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